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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的具体指标：（1）到 2022 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

转变，建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

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批优

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推动建设 300 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3）职业院校实

践性教学课时原则上占总课时一半以上，顶岗实习时间一般为 6 个月。“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能力的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4）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下称 1+X 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 

观点： 

《方案》要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保持职普比大体相当，从目前情况看中等职业教育市场仍存在发展空间；《方

案》要求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有利于职业院校改善经济状况、利好民办职业院校标的。 

《方案》规范职业培训体系。根据职业院校“1+X 证书”制度的改革方向，利好兼具职业学校教育禀赋和职业

培训禀赋的民办教育企业；职业培训市场将加速分化，龙头机构有望成为培训评价组织、负责制定职业技能考核标

准，利好职业培训龙头标的。 

《方案》明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缓解《民促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市场对民办职业

院校的资本化途径受阻、以及职业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趋严的担忧情绪，且高校类上市公司近期频频公告的收并购

计划进一步证明其并购逻辑的政策风险降低，利好民办职业教育上市公司。 

关注标的：亚夏汽车、中教控股、新高校集团、中国新华教育。 

风险提示：民办教育监管风险；教育品牌声誉受损；商誉减值风险；并购标的整合风险；宏观经济风险。 

 

评论： 

一、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 

“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

大体相当，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好办好一批县

域职教中心，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每个地（市、州、盟）原则上至少建设一所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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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可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各地

在继续巩固落实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水平达到 12000 元的基础上，根据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逐步提高拨款

水平。”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政策点评】 

《方案》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1）要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保持职普比大体相当，根

据《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7 年我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为 88.3%，同时在校学生中仅有

40%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说明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市场仍存在发展空间。（2）2017 年，我国公共财政预算中中等职

业学校的生均教育事业费为 1.33 万元/人，低于普通高中 1.38 万元/人的财政拨款水平。《方案》要求新增教育经费

要向职业教育倾斜，促进职业院校改善经济状况、利好民办职业院校标的。 

图表 1  高中阶段在校学生结构  图表 2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 

 

 

 

资料来源：教育部，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教育部，华创证券 

 

二、1+X 证书制度启动试点，规范职业培训体系 

“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管

理监督考核院校外、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技工院校内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国务院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组织制定职业标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依照职业标准牵头组织开发教学等相关标准。院

校内培训可面向社会人群，院校外培训也可面向在校学生。” 

“要按照在已成熟的品牌中遴选一批、在成长中的品牌中培育一批、在有需要但还没有建立项目的领域中规划一批

的原则，以社会化机制公开招募并择优遴选培训评价组织，优先从制订过国家职业标准并完成标准教材编写，具有

专家、师资团队、资金实力和 5 年以上优秀培训业绩的机构中选择。”“培训评价组织应对接职业标准，与国际先

进标准接轨，按有关规定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负责实施职业技能考核、评价和证书发放。”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政策点评】 

《方案》规范职业培训体系。（1）在职业院校内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实

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2）在职业院校外通过社会化机制招募培训评价组织，负责实施职业技

能考核、评价和证书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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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X 证书”的改革方向，未来职业院校需要同时提供传统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利好兼具职业学校教育禀赋

和职业培训禀赋的民办教育企业。关注标的——东方教育、中国新华教育，例如新东方烹饪学校，通过考试的毕业

学生可以同时获得职业中专学历证书和厨师资格证书。 

《方案》将加速职业培训市场分化，龙头机构有望成为培训评价组织、负责制定职业技能考核标准，不符合标准的

培训机构或将被逐出市场。关注职业培训龙头标的——亚夏汽车。 

 

三、鼓励社会多元办学，缓解政策监管风险担忧 

“经过 5—10 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支

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建立公开透

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审批制度，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 

“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可按规定给予

适当支持。”“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

地方教育附加。”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政策点评】 

《方案》明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缓解自 2018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市场对民办职业院校的资本化途径受阻、以及职业培训机构的监管

力度趋严的担忧情绪，且高校类上市公司近期频频公告的收并购计划进一步证明其并购逻辑的风险性降低。利好民

办职业教育上市公司，关注标的——新高教集团、中教控股、亚夏汽车。 

 

四、风险提示 

民办教育监管风险；教育品牌声誉受损；商誉减值风险；并购标的整合风险；宏观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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